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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愛的朋友們：

“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 ”(又被稱為 “反顛覆 ”法例 )直接衝擊香港的民主
自由。對所有重視香港人權的人士而言，最重要的是不可立法實施有

關條文。對香港的民主自由施加限制，無疑會妨礙香港與其他國家建

立良好的關係。就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所訂法例的措辭含糊籠統，

更會對所有珍視自由的香港人構成危險。

發表意見自由專家兼《約翰內斯堡原則》的撰寫人Fracnces D’Souza女
士最近來港時作出警告，香港政府就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所發表諮

詢文件的用語，違反多項有關保障人權及發表意見自由的國際標準。

她又表示，該條文無疑會削弱個人自由、言論自由及資訊流通自由。

研究人員擔心在涵義廣泛的法規下，未必可就若干範疇進行研究，恐

防會因而被拘捕。在有關法例下，法輪功學員所受到的威脅可能最大。

倘全世界也發出強烈的聲音，應可阻止有關法例獲得通過，從而保障

全港市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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